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转专业实施细则（修订稿）

为了维护学院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健全学籍管理制度，加强学生转专业管

理，根据教育部、上海市教委及学院学籍管理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细则。

一、 基本原则

（一）学院在办理学生转专业时必须在教学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坚持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

（二）学生转专业必须是本人意愿，其他人不得包办代替，且在校期间每位

学生只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

（三）学生转专业应符合学院学籍管理的有关规定，本着从严控制的原则。

二、 转专业对象

本细则的适用对象为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取得专科学籍的一年级学生。

三、 转专业条件

（一）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可以申请转专业：

1、因身体健康原因，经二级甲等以上医院检查证明，不能够在原专业学习，

但尚能在其他专业学习者；

2、学生因参军、休学，在复学时无后续专业班级者；

3、原则上，三年级退伍复员、复学学生符合专业毕业学分的不转专业，按

原专业毕业；如有特殊原因，可提出申请转入其他专业下一年级，按新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补修相应课程并获得学分方可毕业。

4、学生确有某种特殊原因（含因创业休学者），不转专业无法继续学习，经

学院审核认定者；

（二）学生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可以申请转专业：

1、入学未满一学期的；

2、第一学期所学课程成绩有补考科目的；

3、在校学习期间思想政治表现不合格的；



4、申请转入的专业招生名额已满的；

5、学生的入学分数低于所转入专业的同一招生类别最低录取分数的；所录

取批次的无相应转入专业的，原则上不能转入；

6、转出人数已超过本专业人数 10%的。若申请转出人数超过 10%，则按第

一学期平均成绩排序择优考虑。

四、 转专业流程

（一）第二学期第一周内，申请转专业的学生转入相同年级学习；二年级时

提出申请，则转入下一年级学习；

（二）第二学期第一周以内，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填写申请表，附学习成绩

单、医院证明等材料，经转出系、转入系同意后，上报至教务处；

（三）教务处根据学院教学资源进行审核，经分管院长审批后，予以公示，

无异议后，通知相关系部及学生。

五、 转专业学生管理

（一）学生转入新专业后，学号不变；

（二）学生转入新专业后，执行转入专业的教学计划。学生在原有专业修读

课程（已获得学分）与转入专业有对应的，经转入系和教务处确认后可进行学分

认定申请；对尚未修读或未获得学分的课程，学生本人须随转入专业低年级学生

补修相应课程并获得学分；

（三）转专业后，学生按照转入专业学费标准收费，当学年学费高于原专业

时，需补交差额部分，具体依据财务处相关规定执行。

六、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七、 本实施细则的解释权在教务处。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2020 年 9 月 1 日


